
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为了加强公费医疗管理，他们还抓了组织建设和制

度建设。各市、地、县普遍建立了公费医疗管理 委 员

会，配备了专职人员；普遍实行了“划区定点医疗”。
多数医疗单位设置了公费医疗专科，指定了专管医生，

建立病人档案，加强处方管理。有的医疗单位对公费医

疗患者实行定期普查，及时治疗。全省每年全面清理一

次享受公费医疗人数，定期换发公费医疗证；严格了外

购药品和去外地医疗报销审批手续；印发和重申了有关

规章制度，等等。
在公费医疗管理工作基本走上正轨后，他们又推广

了长春市开展全地区联审互查的经验，促进抓好经常性

的公费医疗管理工作。他们坚持每年组织各地进行两

次联审互查。每次都由省卫生、财政部门集中组织汇

报、总结经验，研究问题，下发有表扬、有批评的通报，

对违反医疗原则和财经纪律情节严重的严肃处理，有的

追究经济责任。现在联审互查已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

来，保证了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的经常化。

五、紧紧依靠各级党、政领导，卫生、财政部门密

切配合

在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实践过程中，他们体会最深

的一条是卫生、财政部门的密切配合，是管好公费医疗

的关健。多年来，各级卫生、财政部门互相支持，密切

配合，在各级党、政领导下，主动做好工作，彼此不仅

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语言，而且有一致的行动，

工作中不推不靠、互相协商。上面两股劲拧成一股绳，

就带动了全局，使公费医疗管理工作，不断加强。
1980年，随着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的普遍加强，有些

医院曾一度出现了只顾抓业务收入，放松公费医疗管理

的倾向，省卫生、财政部门发现后就联合召开座谈会，

研究如何在加强医院经济管理的同时管好公费医 疗问

题，提出了医院经济管理与公费医疗必须统一抓，全面

管。要求各级、各类医院都要把公费医疗列为经济管理

内容之一，在部署、检查、研究经济管理工作时，都要

同时考虑公费医疗管理问题。并且规定，凡是公费医疗

管理工作做得不好的，在医院经济管理的竞赛评比中不

能评为先进单位。这样就把医院经济管理与公费医疗

管理统一起来。
吉林省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由超支较多，变为六年

来基本不超支的事实说明，只要我们统一思想，领导重

视，卫生、财政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充分发挥医疗单位和医生的积极性，就可以减少超支，

或者做到不超支。如果全国都达到吉林省公费医疗管

理水平，一年就可以节约近两亿元。

小常 识

起

征

点

与

免

征

额

王

振

军

目前，有些同志把社队企

业工商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

法中规定的免征额 叫做 起征

点，把起征点与免征额混为一

谈。因此，有必要澄清这两个

不同的概念：

在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规

定的起征点与免征额，两者都

属于减、免税政策。起征点是

指征税对象达到征税数额的界

限。征税对象的数额达到起征

点就全额征税，未达到起征点

则不征税。现行农业税收政策

中就有起征点的规定。在产粮

区，凡是低产缺粮的生产队，

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

免征农业税，具体 征 税 的 界

限，由省市自 治 区 确定。例

如，湖南的具体规定是：人平

粮食未达四百斤的 不 征 农 业

税，达到四百斤的就按全部数额征税。
免征额是在征税对象中免预征税的数额。它是按照

一定标准从全部征税对象中预先减除的部分。免征额部

分不征税，只就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征税。《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就有实行免征额的规定。第五条

第一款指出：“工资、薪金所得，按每月收入减除费用

八百元，就超过八百元的部分纳税。”第五条第二款指

出 “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 产 租赁所

得，每次收入不满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

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然后就其余额纳税。”

综上所述，起征点与免征额的含义是 不同的。首

先，从享受减免税照顾的范围来讲，起征点是对那些收

入所得极少的纳税人的照顾，纳税人的收入 所 得不足

规定起征点的不交税。免征额则不同，它对一定范围内

某行业所有纳税人都给予一定数额的免税照顾。其次，

起征点是为了扶持和照顾收入较少的企业和社队；而免

征额是为了鼓励和促进某类企业的发展，或考虑到纳税

人的收入所得应扣除一定数额的费用而规定 的 一个免

征数或免征比例。由此可见，起征点和免征额不是一回

事，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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